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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为众创时代奠定基础，著作权纠纷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如数量增加、专业性加强

等。在众创时代以前，著作权纠纷调解及联动机制框架已然建立，但存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立法不完

善等问题，新型著作权纠纷导致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与行政调解的制度供给需求增加，当前三调联动机

制替代性较强。为应对众创时代的著作权纠纷，应当加强调解制度立法，建立调解组织、规范调解与监

督程序等；完善三调联动机制，需加强合作性，衔接调解制度的机制受案范围、主体组织、调解程序等

方面，创新联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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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twork platform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ra of “Crowd-Creation”. 
Copyright disputes have emerged with many new features, such as the increasing numb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opyright disputes. Before the Era of “Crowd-Creation”, the framework of in-
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mediation and linkage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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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rovisions of People’s medi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are not perfect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Faced with new copyright disputes, industry-specific professional people’s medi-
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suppl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highly substituted 
“Three Mediation Linkage” need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pe with 
copyright disputes in the Era of “Crowd-Creati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mediation system should 
be promoted to fund mediation organizations, standardize mediation and supervise procedures. 
The “Three Mediation Linkage” should be improved to clarif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enhance coopera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procedures, and innovate linkag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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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媒科技的发展深刻影响了表达手段、创作模式、作品利用方式等实践活动，因此著作权纠纷也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之相对的，著作权纠纷解决方式需要因时、因事调整。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

台，创作技术、传播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著作权领域内出现“众创”模式(或称用户创作模式)，和大量数

字内容，如 Vlog、混剪、短视频、AI 生成物，相关文娱产业、产品盈利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1]，产生

的纠纷也出现了新态势。 
一方面，众创时代著作权纠纷数量呈增长趋势，加重了司法审判的负担。科技创新降低了创作门槛，

用户创作模式扩大了作者和其他创作主体的数量规模，作品和其他成果的数量显著增加；在职业、非职

业创作领域中，衍生创作方式已较为常见，但容易产生著作权合同、权属与侵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2021 年全国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再审申请案件 642,968 件，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601,544 件，比 2020 年分别上升 22.33%和 14.71%，其中著作权案件占比超过 60%，涉网著作权案件占

比超过 70% [2]。 
另一方面，著作权纠纷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凸显。作品创作、传播与利用模式的变革，全面影

响着传统著作权规范体系的理解适用，首先是海量数字成果面临着界权难题，如生成式 AI 产物、短视频

等是否构成作品；其次，法定权能是否可控制临时复制、深链接等网络传播方式存在争议；最后，新创

作模式素材合理使用[3]，“洗稿”“描图”“融梗”等新的侵权模式认定需要专业判定和较高的法律解

释与适用技术。 
最后，著作权司法保护的难题进一步凸显。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和侵权的隐蔽性，维权长期存在“举

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等问题。随着众创时代普通用户成为创作主

体，著作权纠纷数量增多，纠纷专业性、复杂性加强，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针对众创时代的纠纷

特点、完善著作权纠纷调解制度并加强三调联动机制，是应对当下新众创模式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

径，具有司法裁判无法覆盖的优势。 

2. 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与三调联动机制现状 

著作权法是传统部门法，随着我国各类调解制度的建立，该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著作权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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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当前，众创时代的著作权纠纷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衍生出了新的特征，因此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调解联动机制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发展趋势。 
新型著作权纠纷人民调解向着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发展[4]。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的法律依据方面，

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企事业单位设立。著作权纠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和技术性，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更加难以胜任新型纠纷的调解工作。司法部在《人

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

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对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组织结构、调解程序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规范，如“根据需

要设立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有关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推选”、“调解员应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关行业、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至 2020 年司法部发布的《全国人民调解工

作规范》已初步建立起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的制度框架，但包括《工作规范》在内的一系列规范性

文件效力层级较低。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的实践方面，首先要追溯到 2010 年上海版权纠纷调解中心首先

成立，此后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成立了各自的专业性调解组织。专业性调解

组织建立后，日益发挥出强大的纠纷化解功能，上海版权纠纷调解中心成立后的一年半内受理委托调解

案件 207 件，调解 153 件成功率达 75% [5]；而 2022 年北京市各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纠

纷万余件，调解结案 4719 件成功率约 60% [6]。各地的调解组织在主体设置专业化、建立专门的调解规

则和流程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著作权纠纷行政调解初步建立。著作权保护一方面是对私主体的民事权利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蕴

含了激励创新、公共利益维护的价值取向，著作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是世界通行的做法[7]。
著作权纠纷行政调解的法律规制尚处于形成过程，著作权法与相关解释、行政法规也未有具体的规定。

我国的行政调解重建于 2004 年，2006 年成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但行政调解的立法

进度较为缓慢，仅有地方政府规章层面的规定作为依据，但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地方性法规填补了部分

行政调解制度的空缺[8]。从实践方面看，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服务和管理主体，其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特

点，因此在包含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医疗纠纷等领域具有较强优势，许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

通过聘请或委派方式进入了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9]。近年，多地法院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正

在探索“行政调解 + 司法确认”工作机制应对著作权纠纷、专利纠纷等，并陆续制定了本行政区适用的

《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的实施办法》。 
多元解纷政策背景下，三调联动机制不断完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改革报告(2015~2020)》，在纠纷化解方式协调方面，法院一方面设置专职调解员、委派或委托

特邀调解员化解专业解纷、提供中立评估，一方面完善司法确认的衔接机制。对著作权纠纷等知识产权

纠纷，法院自 2017 年起建立律师调解机制、推动专业人员解纷，后与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等建设知识产

权纠纷解决第三方平台；在著作权纠纷行政调解方面，正积极探索“行政调解 + 司法确认”工作机制。 

3. 加强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与三调联动机制的可行性 

众创模式下的著作权纠纷新形态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立法和司法裁判研究已初见成果，但新型

纠纷对调解制度、三调联动机制领域的影响则鲜见学者讨论。一方面完善各类著作权纠纷调解制度的建

议对众创模式导致的新特点关注较少，另一方面著作权纠纷三调联动机制的研究则更加少见。 
可行性论证当以合理性、必要性为前提。合理性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新型著作权纠纷的特征是否满

足调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当前，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条件主要是案情简单、争议

不大或标的额较小[10]。标的额方面，众创模式下的著作权纠纷因创作主体多为个体，作品或成果传播范

围与影响力相对有限、造成的损害较小，因此标的额也较小；案情复杂程度与争议大小方面，当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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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纠纷因为出现时间较短，在法律解释适用上存在争议，例如短视频是否符合作品要件，随着立法

与裁判对新型创作模式纠纷形成较统一的观点，类案的争议焦点上将形成普遍共识，虽然衍生创作、“换

皮”抄袭等新型纠纷化解仍然需要专业判断和利益衡量，但案情复杂性、争议性将降低。数字时代，新

创作方式与传播技术更容易在数字空间留下痕迹作为证据，案情认定将变得更加简单容易，新型著作权

纠纷总体上适合以调解及三调联动制度化解。 
必要性讨论的焦点在于诉讼途径解决新型著作权纠纷的适应性，如果诉讼可以较好地解决新类型著

作权纠纷，则完善调解及三调联动机制不具有必要性。技术发展使创作活动日渐成为普罗大众的日常活

动；另一方面民众著作权意识不强、新型创作模式本身的特点导致纠纷更容易产生，因此，著作权司法

保护机制明显不足以应对数量增长的新型著作权案件，容易出现审理周期长、案件积压、诉讼不经济等

情况，需要立足于著作权案件的新特点，完善著作权纠纷调解与联动机制[11]。 
著作权纠纷调解与三调联动机制加强的可行性问题，即如何完善各类调解与联动机制的问题。具体

而言，应当注重众创时代著作权纠纷的新特点，完善调解机制。三调联动机制不是机械地叠加，而是以

立法为基础，通过联合、协助、委托移交等方式促进三类调解良性、互补运行[12]。 
行政力量正在主导加强著作权领域的调解与联动机制。2021 年司法部与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贯彻了“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理念，要求加强知识

产权纠纷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注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衔接联动机制，

首先要衔接调解体系内部的各类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于 2021 年，在《关于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强调与新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对接。 
著作权纠纷调解及三调联动机制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上位法中最核心的法律依据是著作权法第

六十条的规定，著作权纠纷也可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第八条认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进行调解

的当事人资格。与之相对的，首先是人民调解法中的相关规定，现行立法仅能通过第二条对调解的定义

与著作权法相衔接，即调解活动以平等协商为基础，以解决民间纠纷为目标，所以著作权纠纷可通过法

律解释纳入人民调解的适用范畴。其次，我国尚未有统一的行政调解规范，多地专门政府规章均明确将

知识产权纠纷纳入行政调解范围，如 2021 年《天津市行政调解规定》第六条、2019 年《江苏省行政调

解办法》第七条；而未直接规定的，一般以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纠纷调解范围为限，如 2022 年《四

川省行政调解工作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这类规定结合著作权法第六十条，可得出行政调解范围包

括新型著作权纠纷的结论。最后，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可作为著作权纠纷诉前调解的连接点。而在三

类调解如何联动方面，立法尚未有统一规定，多以政策性文件进行规范。 

4. 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与三调联动机制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新型著作权纠纷的特点影响着调解与三调联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在解决相关问题时应以这些特点为

基础。目前，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制度尚不完善，应当完善相关制度，规制调解组织、调解员、调解程

序和监督等事项。其次，三调联动机制整体处于实验探索的初期阶段，当前应注重行政调解与行业性、

专业性纠纷调解的适用范围划分，创新司法调解的联动方式，在发挥三种调解制度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加

强合作。 

4.1. 加强调解制度立法，发挥调解制度的优势 

第一，专业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立法不完善。当前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总领性规范是 2010 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而行政调解尚无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应当提高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和行政调解规范的效力层级。新型著作权纠纷调解的主要力量是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应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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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著作权纠纷的调解需求以及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特点，修改人民调解法，在人民调解法中明确其

性质，转变传统“民间纠纷”的调解基本理念；另一方面搭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的制度框架，明确适

用范围、调解主体及其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13]。其次，整理政府文件、调解组织在调解著作权新型纠纷

过程中形成的自律规范，进行统一的行政调解立法。行政调解国家层面的立法缺位相对于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而言影响更大：行政管理机关需要严格遵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根本原则，所以地方政府在制

定行政调解政府规章时倾向保守、进度较慢；在无法定职责和工作流程等操作指引的情况下，2010 年后

行政力量支持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较多、独立发展行政调解制度较少，而行政主体因著作权管理职

责恰是较了解新型纠纷、又具备全局视角的调解力量。 
第二，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的操作指引上有所欠缺[14]，应提高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首先应加强专

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对各地、各类著作权纠纷调解组织的名称、结构等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

革。其次，修改、细化资金和人员保障规定。当前人民调解法规定调解不收取费用，并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支持和保障调解组织的必要经费，对调解员适当给予误工补贴。新型著作权纠纷的专业性调解较

为复杂和专业，其调解员组成多为专家、律师、相关行业从业者，为加强调解工作、扩大调解队伍应当

适当考虑规范调解收费、细化资金和人员保障。最后，在重要调解程序方面确立统一规则，完善调解监

督、追责制度。目前，人民调解法赋予了调解委员会确立各项调解工作制度的权限，并且规定调解委员

会需接受群众监督。所以当前著作权纠纷调解程序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且监督制度较粗疏，需要

对十多年来各地著作权调解组织的工作制度进行梳理，在调解的主要程序方面确立统一规则；其次，群

众监督的规定较为原则、操作性较低，建立完善的调解监督制度，有利于提高调解制度的认可度、纠纷

调解的成功率、减轻司法确认的压力。 
行政调解亟需立足制度特点、明确其职权范围。行政调解是公权力的“服务式”行使，权威性较为

突出，有助于控制矛盾激化和提高调解成功率；行政调解在专业性方面，由于贴近社会变化，对新型著

作权纠纷和行业发展的认识更快、更准；其次，应统一规范行政调解程序并加强监督，提高行政调节的

接受度、加强政府权威和公信力；最后，建立行政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提高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行

政调解化解纠纷的社会弥合效果较好，在解决争议时能更灵活地综合政策、行业发展、纠纷特殊性，提

出司法调解或审判无法达成处理方案。 

4.2. 完善调解联动机制，形成制度合力 

当前人民调解的基本理念和框架囿于传统的“民间纠纷”，行业性、专业性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自身

制度建构尚未完成，著作权纠纷的制度性调解并未完全发挥各自的功能特点。另一方面，当前的三调联

动机制的主要方式是委托、委派调解、特约调解、联合调解，实践中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因此得到了行

政、司法体系的支持，但著作权纠纷行政调解的专业、权威和高效性并未通过联动机制等发挥作用。 
完善调解机制需要加强三个方面的对接。第一，纠纷调解范围的对接方面，首先需要划分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受案范围。在尊重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对争议事项进行分类，

划分三类调解的适用范围、避免某类调解存在弱化或压力过大，丧失调解联动机制的分流作用和灵活高

效特点[15]。第二，加强调解联动机制的主体对接，建立三类调解组织间的沟通渠道，促进人员交流培训、

档案分享等。如以人民调解法第十条、第十四条以及实践情况为例，行政机关和基层人民法院掌握其管

辖范围内调解委员会的基本情况，且负有培训职责或实际需求，所以应由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推动与调

解组织交流，在人员培训、立案归档等方面加强联合。第三，应当完善调解程序衔接，当前调解结果的

司法确认制度正逐步完善，而在执行层面可以考虑引入行政力量，在调解过程中可以发挥人民调解的优

势提高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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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调解机制需创新联动方式。当前调解联动机制的主要方式是联合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等，

上述措施确实起到分流作用，减轻了司法审判的负担。然而除联合调解外，在问题联治、工作联动上，

委托调解和特邀调解的替代性较强而合作性较弱。调节联动方式应当实现纠纷化解资源的融合，提供源

头治理、化解纠纷、法治教育的全链条服务，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16]，才能更好地

应对众创时代的新型著作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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